附件：
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自律公约
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人力资源服务市场经营秩序，推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恪守诚信准则，构建公平竞争的良好发展环境，特制定《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自律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，号召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全体会员、各行业单位，共同提出并遵守。
第二条 强化诚信意识，坚持守规执纪。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自觉遵守国家服务标准、行规行约；强化法治意识、责任意识、诚信意识、品牌意识，树立诚实守信的价值观；探索建立遵纪守法、   行业自律、诚信服务的长效机制。
第三条 强化制度建设，坚持科学管理。建立健全各类服务制度，夯实科学管理基础；公示服务证照、服务项目、服务流程、收费标准、投诉电话；提倡签署诚信服务承诺书，严格按照业务规程、服务标准提供服务，认真履行服务合同。
第四条 强化职业道德，坚持规范服务。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，履约践诺，真诚合作，自觉维护客户知情权；杜绝弄虚作假、商业欺诈、商业贿赂等不道德和非法行为；不为企业利益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；以人为本，诚信用工，不侵犯员工的合法权益，不以任何理由拖欠员工工资，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，不扣押员工任何证件、证明，不收取就职押金等不正当费用。
第五条 强化公平竞争，坚持净化环境。在经营活动中合法经营，公平竞争，不得非法牟取暴利，不得泄漏客户秘密，自觉维护人力资源市场秩序；企业、服务机构之间应相互尊重，平等合作，不诋毁同业，不贬低竞争对手；规范服务收费，不打价格战，不搞价格欺诈，不超范围收费，不建立价格攻守同盟，自觉遵守国家价格相关政策，努力创造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规范、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。
第六条 强化可持续发展，坚持正确导向。各服务机构要为人力资源市场供给积极寻找方法，不得在各用工企业招聘费价格差的利益驱使下，串通、煽动、鼓励员工离职，不得在企业用工短缺之际，哄抬人力资源市场价格，扰乱人力资源市场；反对任何阻碍、损害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恶意竞争，如非常规低价攫取服务项目等；廉洁自律，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，不得实施或参与行贿等违法行为。
第七条 强化社会责任，坚持公益理念。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努力为求职者提供免费咨询等公益服务，努力开发挖掘就业工作岗位；积极发挥人力资源服务优势，更好地服务各类人才和广大劳动者，更好地服务广大用人单位，为人才强国战略和就业优先战略的实施作出积极贡献。
第八条 坚持社会监督，坚持管教结合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接受政府监管，接受社会监督；遵循市场活动的公开性原则，在单位基本信息、遵纪守法情况、投诉举报处理情况、业务经营情况、诚信守诺等方面，自觉接受工商、税务、人社、新闻媒体等相关方和用户的共同监督。
第九条	 罚则。对于违反本《公约》的单位，协会可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如下惩戒：
（1） 内部告诫、责令改正；
（2） 会内通报批评；
（3） 协会官网公示；
（4） 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经理事会审议后取消会员资格，并报政府有关部门；
（五）涉嫌违法的，报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  
第十条	本公约自2022年3月25日第二届第三次会员 大会通过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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